
     

 

空運出口艙單併單服務 

                 收費標準說明 

    關  貿  網  路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1998.01.01                  (含稅價)

 

一、 登記費用 

類別 單位 金額 備註 

設定費 一次 2,000 每一次 

二、 固定費用 

費用類別 單位 金額 備註 

郵 

箱 

費 

撥接 
第一個郵箱 

每 

 

月 

5,000  

每加一個郵

箱 

2,500  

專線 
第一個郵箱 5,000  

每加一個郵

箱 

2,500  

SITA 
第一個郵箱 5,000  

每加一個郵

箱 

-----  

三、 變動費用 

訊息名稱 連線方式 單位 金額 備註 

FFM(艙單) 
SITA 

每 

 

 

筆 

5.4 每一主號 

專線 4.5 每一主號 

FNA(錯誤訊息) 
SITA 2.7 每一訊息 

專線 2.3 每一訊息 

FMA(回應訊息) 
SITA 2.7 每一訊息 

專線 2.3 每一訊息 

5202(出口艙單) 專線/撥接 4.5 每一主號 

5108(錯誤訊息) 專線/撥接 2.3 每一訊息 

分號 專線/撥接 5.85 每一訊息 

四、 備註 

原為本公司進口艙單併單系統用戶，申請出口艙單連線時，可

自行選擇使用原有進口艙單郵箱連線或另申請出口艙單專用郵箱，

如選擇原進口艙單郵箱連線者，不重複收取固定費用(即郵箱費)。 

 


